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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场镇 2023年决算草案 

和 2024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4 年 7 月 25日在大场镇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 

张东敏 

各位代表： 

我受大场镇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作 2023 年财政决算草案

和 2024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请予审议。 

第一部分  2023 年财政决算 

2023 年在中共宝山区委、区政府和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

在镇人大的监督和支持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镇上下紧紧围

绕镇人代会年初既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扎实工作，奋力拼搏，

全镇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继续保持了平稳健康的发展态势。全

年，我们大力优化支出结构，进一步强化“过紧日子”的意识，

兜牢兜实“三保”支出，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加强财政统

筹力度，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完成。 

一、2023 年财政收支决算 

（一）镇级地方财政收入完成情况 

2023 年全镇镇级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9.51 亿元,同比去年增

长 12.04%,完成年初目标的 102%。其中：增值税 45666 万元；

企业所得税 17080 万元；个人所得税 11350 万元；城建税 4132

万元；房产税 11519 万元；印花税 4958 万元；土地使用税 41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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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 

按照现行区镇财政体制结算办法，2023 年镇级可用财力

90445.92 万元,其中:税收结算财力 73041.8 万元（扣除财政性

转移支付 4390 万元，上解援助新疆、西藏等资金 412 万元，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 746.4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7404.12 万元

（其中：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14647 万元，其他专项转移支付收

入 2757.12 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按照“量入为出、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有保有压”的要求，

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切实

加强财政资金执行力度。 

2023 年，财政总支出为 90445.92 万元。 

主要构成：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856.79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8.69%。

主要用于行政机关经费 3737.49 万元，党建中心经费 3419.37 万

元（含居委书记经费）。 

2.公共安全支出 146.26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0.16%。主

要用于司法支出。 

3.教育支出 58.68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0.06%。主要用于

教育经费支出。 

4.科学技术支出 8361.83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9.25%。主

要用于扶持企业经济发展。 

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512.59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2.78%。主要用于文化体育支出。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315.37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11.41%。主要用于社保中心经费 1642.48 万元，民政救助老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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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 2866.84 万元，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 2904.33 万元，行政事

业单位离退休、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等经费 2736.72

万元。 

7.卫生健康支出 10137.63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11.21%。

主要用于 2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费 7199.76 万元，计划生育

事务经费 1537.19 万元，卫生办经费 809.66 万元。     

8.节能环保支出 288.85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0.32%。主

要用于安全办工作经费。 

9.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27204.43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30.08%。主要用于社区办经费 10998.2 万元，城运中心经费（含

平安办）9274.73 万元，城管执法经费 5650.63 万元。 

10.农林水事务支出 890.53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0.98%。

主要用于新农办经费 400.26 万元，河道养护与整治等经费

386.83 万元。 

11.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18591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20.55%。主要用于扶持企业经济发展。 

12.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 2000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2.21%。主要用于扶持企业经济发展。 

13.住房保障支出 1887.06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2.08%。

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住房保障支出。 

14.其他支出 194.9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0.22%。 

（四）财力平衡情况 

2023年，全镇可支配财力为 90445.92万元，支出为 90445.92

万元，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执行情况 

2023 年镇级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171.66 万元，主要为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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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收入 171.66 万元；政府性基金补助支出

171.66 万元，主要为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补贴 171.66 万元。 

2023 年镇级政府性基金补助收支平衡。 

三、2023年财政决算特点 

（一）持续优化产业结构，聚焦保障重点支出 

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着力保障科创建设、产业转型

升级和提升城市能级等重点领域资金需求。坚持民生为导向，

坚决兜紧兜牢“三保”底线，突出财政支出的基础性和普惠性，

保障民生重点支出。                

（二）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强化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切实规范部门预算执行，落实绩

效管理，完善内部监督管理机制；重点强化“三公”经费和直

达资金监管，确保资金落实到位高效使用；通过制度约束和监

督，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第二部分  2024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也是

宝山区加快推进“北转型”的奋进之年，大场镇始终以“一地

两区”为战略牵引，积极聚焦宝山“四个城区”和“创新、数

字、生态、活力”大场建设，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精会神

抓发展，全力以赴促进本镇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上半年财

政预算执行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过紧日子”

的思想，突出“保重点、压一般”，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扎实

推进，全镇经济运行向稳向好，预算执行总体平稳有序。 

一、2024年上半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 

（一）上半年镇级地方财政收入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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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上半年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54840 万元，同比增长

2.03%，完成年初既定目标的 53%，全区街镇排名第三。其中：

增值税 28232 万元；企业所得税 11059 万元；个人所得税 4580

万元；城建税 2235 万元；房产税 6940 万元；印花税 1583 万元；

土地使用税 211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度，我镇镇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4440.04 万元，

镇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7899.2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6.6%。 

支出执行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032.96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10.64%。主要用于行政机关经费 1496.6 万元，党建中心经费

1649 万元，经济事务管理中心经费 332.58 万元。 

2.公共安全支出 87.65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0.23%。主要

用于司法支出。 

3.教育支出 15.68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0.04%。主要用于

教育经费支出。 

4.科学技术支出 11.04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0.03%。主要

用于教委科普经费支出。 

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056.68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2.79%。主要用于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经费。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441.53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17%。主要用于征地养老经费 2092.89 万元，就业补助经费

1295.84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社保缴费 1690.85 万元，受理中心

经费 873.43 万元。 

7.卫生健康支出 4529.22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11.95%。

主要用于 2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费 3202.98 万元，计划生育

事务 728.7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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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节能环保支出 70.6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0.19%。主要

用于安全办经费。 

9.城乡社区支出 19131.14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50.48%。

主要用于社区办经费 8771.74 万元，城运中心（含平安办）6226

万元，综合行政执法队 3511.89 万元。  

10.农林水事务支出 354.79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0.94%。

主要用于新农办经费 278.39 万元。 

11.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 1320.42 万元，占预算总

支出的 3.48%，主要用南大临港。 

12. 住房保障支出 823.12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2.17%。

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住房保障支出 766.86 万元，房管所经费

46.27 万元。 

13.其他支出 24.39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0.06%。。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镇级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327 万元，主要为城市建

设收入 312 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 15 万元；上半年政府性基金

补助收入结转下半年支出 327 万元。 

三、认真落实年初的各项预算任务，确保 2024年预算工作

顺利完成  

（一）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培育财源谋发展 

聚焦重点企业、重大项目、重要产业，以最实举措营造最

优环境，以最大力度积蓄发展后劲，以最优平台锻造科创实力，

不断吸引优质企业入驻，上半年我镇新引进企业共 823 家，同

比增长 16%，与通用机床上海研究院和上海市地矿工程勘察（集

团）有限公司完成项目签约。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深度推进低

效用地转型升级，德必·大华里于今年 1 月正式开园，百联地

块、密尔克卫等项目方案设计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中，在打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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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增长点上持续发力。充分发挥环上大科技优势，坚持科

创引领，提升科创动能，今年 4 月，芈城 T3 街区“先进材料与

医疗科技概念验证中心”正式获得宝山区科委授牌。5 月开启

首个街区、校区、社区联动的新型创意市集，实现学区、园区、

社区“三区联动”。持续优化科创街区建设，6 月亚朵酒店开业，

正式为环上大科创街区提供服务配套，提升科创环境，加速高

端创新要素聚集。强化全镇资源统筹，完善集体资产、资源、

租赁管理，腾笼换鸟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能级，保持财政收入

健康稳步增长，确保实现 2024年收入目标。 

（二）为民理财，聚焦保障重点支出 

发挥财政资金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中的重

要作用。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支持城市精细化管理，支持补

短板、强管理、提质量。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

传统，控制、压缩日常行政管理支出。认真落实中央、市委和

区委增收节支工作要求，做好经费节减工作，加大财政资金统

筹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三）加强管理，深化财政改革求规范 

借助新一体化财政资金管理平台，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管

理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加强预算绩效评价，将绩效理念融入

预算执行和监督全过程；深化政府购买服务，规范政府采购行

为；深化电子支付改革，规范财政资金收支行为，加强预算执

行动态监控，保障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高效运行。 

各位代表、同志们，2024 年，让我们在区委、区政府和镇

党委、镇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镇人大的监督指导下，紧紧围

绕全镇中心工作和各项目标，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转型为

纲、项目为王、改革为要、创新为上。坚定信心，扎实工作，

攻坚克难，为全面完成 2024 年的各项任务而不懈努力！  


